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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场区）、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区各级主要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深刻吸取“10﹒5”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微杜渐，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全力维护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
2011年10月5日上午11:45左右，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炼铁厂五号高炉在淘汰停用施工时发生铁水外溢事故，现场有操作工和维修工共13人，截止目前，该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当前是生产经营活动旺季，安全压力大，形势逼人。虽然“10.5”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但事故本身暴露出三个方面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一是高危行业企业安全基础薄弱，安全管理松懈，安全保障不力的问题依然突出；二是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保障水平低，安全管理不扎实；三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认真、不细致，不彻底、不到位，存在盲区和漏点。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极为重视，立即做出批示，要求全力救援，尽最大能力减少事故损失，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隐患，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各镇街（场区）、各部门要认真分析本辖区、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形势，充分认清形势特点、找出重点难点，采取有力举措，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加强领导，切实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各镇街（场区）、各有关部门要围绕“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三方责任落实，特别是要紧紧围绕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这一根本，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基层、落到具体人头，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真正做到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镇街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负总责，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口把守，紧紧盯住安全生产基础薄弱、隐患和问题较多、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的地方和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严格责任考核奖惩，抓实、抓细、抓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企业法定代表人要高度安全生产工作，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和每个职工；要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严格执行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作业现场带班制度，不折不扣地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严格责任追究，真正形成防范事故的倒逼机制

在查处事故时坚决要做到“四不放过”，即事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没有严肃处理不放过，广大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防范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在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中要严肃六条纪律：一是省市两级挂牌整改的重特大隐患，整改进度缓慢，监控措施不得力，引发重特大事故的，必须追究责任单位领导的责任；二是工矿商贸企业隐瞒事故隐患，导致重特大事故的，坚决追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三是重点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安全措施、安全教育不到位，造成重特大事故的，坚决追究施工企业与监管部门的责任；四是发生道路交通重特大事故，因应急处置不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追究交管部门责任；五是发生火灾事故，因抢险救援不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追究消防部门责任；六是发生工矿事故，应急救援迟缓，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追究安监部门责任。

四、吸取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深刻吸取“10﹒5”重大事故教训，根据全市统一部署，立即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周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检查要领导带头，不留死角，不放过每一个企业，每一处人员密集场所，特别是对重点区位、要害部位、关键岗位，要走到、看到、问到、查到。
（一）高危行业领域方面：
冶金行业：要加强对各类危险源辨识并实行分类管理，铁水罐、钢水罐的吊运影响范围必须与人员密集活动区域保持安全距离，承受重荷载和受高温辐射、热渣喷溅、酸碱腐蚀等危害的建（构）筑物必须满足安全要求，煤气管理、氧气管理及起重吊运、检修作业等重要生产环节必须符合安全技术标准，严禁违反法规标准进行高温金属液体生产、调运及车辆运输。

非煤矿山：强化矿山安全监管监察工作，坚决杜绝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行为，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严防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监、公安、交通、质监和工商等部门，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严格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处置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检查，依法取缔各类非法生产经营的企业和网点。特别是要加强剧毒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严防因丢失、泄漏引发伤亡事故。针对烟花爆竹经营逐渐进入旺季的实际情况，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销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的行为。

建筑施工：建设部门要继续深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重点加强对建筑施工现场脚手架搭设、施工用电、塔吊和施工电梯、施工机械以及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的规定，切实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对现场安全管理混乱、问题突出、隐患严重的施工工地要停工整顿，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施工，严防高空坠落、物体打击、触电伤害和建筑坍塌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人员和工地安全。

（二）道路交通运输方面：

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大交通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各类非法运营工具。交通运输部门要根据客流量合理安排车次，确保旅客出行安全。各类运输企业要加强对司乘人员的安全教育，严防各类违章驾驶行为；全面检查各类运输工具技术性能和状况，防止带险运营；加强对乘客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坚决防止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进站上车。

（三）公共聚集场所方面：

公安消防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真排查事故隐患，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和消防设备设施齐全完好，特别要加强商场、市场、影剧院、歌舞厅、宾馆、饭店、学校、车站、网吧、医院、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消防单位的安全检查和整治，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坚决停产停业整顿。各类大型聚集活动要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制定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并逐级报请公安机关严格审批把关，坚持安全“一票否决”制度，防止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

（四）民爆器材方面：

公安治安部门要认真落实民爆器材的生产、经营、使用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制度和管理责任，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

（五）特种设备方面：

质监部门要对在用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和检验检测，达不到技术标准、不符合安全条件的，要坚决予以查封和取缔。

此外，要全面加强旅游、文化、教育、卫生、农机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违章违纪、蛮干乱干导致事故的，要严肃追究责任，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

五、强化执勤战备，及时妥善应对处置突发情况

各镇街、各单位、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值班工作，随时掌握安全生产动态，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异常情况必须迅速组织力量妥善处理并按规定及时、如实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的预测预警机制，制订和完善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加强预案培训和演练，做到有备无患，一旦发生险情，要立即启动，有效救援，把损失和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确保社会稳定。对因不负责任导致事故发生的，以及因迟报、漏报、瞒报导致事故扩大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各镇街（场区）及有关单位收到通知后，立即部署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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